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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发生命案的漏洞必须破除

　　作为共享经济的明星，
网约车曾经是以便利效率、
性价比高等特质走进大众
生活的。然而，最近网约
车再次走上了风口浪尖。
　　号称“滴滴一下，让
出行更美好”的滴滴平台
上，21 岁的美好年华却在
瞬间失去，“美好”绝非
以牺牲安全、付出生命为
代价。而事实上，网约车
乱象的声音早已不绝于耳，
爽约车频现、个人信息泄
露，大数据杀熟、加价很
离谱、出现交通事故后得
不到保险公司赔偿、给差
评遭报复、投诉难回应等
问题，加起来一箩筐。此
次恶性事件，看似是偶然，
其实是乱象叠加的必然结
果。
　　经历野蛮生长、厮杀
竞争获得网约车市场优势
地位的滴滴，顶着共享经
济明星的光环，绝不能走
错路子、走错方向，而成
为网约车乱象的直接代言
人。可是，复盘此次空姐
被害案可以发现，滴滴作
为共享平台，暴露出的安
全隐患并不少。犯罪嫌疑
人劣迹斑斑，却蒙混过关
成网约车司机，制造了一
次性质极其恶劣的命案，

滴滴是以节约运营治理成
本的方式，把潜在的安全
隐患留给了广大客户。
　　如果没有“空姐坐网
约车遇害”的话题讨论，
以滴滴为代表的网约车行
业会有多大的行业自查自
纠力度？共享经济不能只
是以资本搏杀、野蛮生长
面目示人，作为新经济发
展形态重要方向，共享经
济能否在量的急剧扩张同
时，也能在质的供给上建
立标杆？中国经济正在世
界经济版图上力图弯道超
车，共享经济也要在提供
高质量内容上进行创新，
而当务之急，就是在直接
面对消费者的网约车等经
济形态上，首先堵上安全
权益漏洞。
　　网约车不能以业务数
量扩张为唯一利益取向，
要在准入门槛上多下功夫。
一切应以堵上安全隐患为
第一考量，消费者怨言最
大的司机素质不高的现象
要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扭
转。再有，车人对不上的“马
甲车”频频出事，平台再
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血淋淋的教训不应只属于
受害者，而应成为平台以
最快速度、最实力度、最

大限度堵上漏洞的契机。
平台不能抱着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心态到处救火，
而要认真严格梳理自己的
业务流程，做好提前判断，
把任何潜在的安全漏洞破
除，这对已经在网约车行
业“执牛耳”的滴滴至关
重要，大意不可，耽误不得。
　　相比网约车在保障用
户安全的技防，人防其实
更加重要。对运营平台而
言，技术问题都不是大问
题，都很容易用技术打补
丁的方式解决。我们有没
有想过，一些共享经济形
态，是不是以市场扩张遮
蔽了安全考量？为了保住
已有市场份额，是不是牺
牲了服务内容和质量兜底
的把关？众所周知，网约
车等共享经济的背后，一
般都有资本扩张布局，以
质量减法赢得数量加法的
策略屡见不鲜，跑得太快
忽视了用户权益特别是安
全层面，实在是教训深刻。
滴滴在命案发生后被舆论
“审判”时才“向乘客家
人及公众道歉”，是否也
掩盖了一个现实：网约车
发生命案的最大漏洞，不
在于技术，而在于理念上，
即是否真正重视，是否把

安全问题视作生死存亡的
首要议题。
　　业务有多大，责任也
有多大；能力有多大，责
任也就有多大。衣食住行
是最大民生，如今城市里
的“行”，已经与网约车
密切相关。网约车的发展
壮大，最该感激的还是消
费者。而提供备选出行方
案的网约车，也有公共服
务的公益性意味。企业做
的越大，社会责任也会随
之倍加。网约车尤须把保
障乘客安全出行和维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堵上用户安
全漏洞，让业务增长与服
务提升齐头并进，让大众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
可持续。
　　网约车发生命案的漏
洞必须破除。5月 16 日，
滴滴公布了阶段性整改措
施。滴滴是否真的汲取教
训了，是否真的在灵魂深
处意识到“业务增长的前
提是安全保障”，我们还
要听其言、观其行。也许，
机会只有一次。

　　“二更食堂”彻底断更了。
　　从推文到道歉，从再次致歉到永久关号，
甚至用不到三五天的时间。可是从建号到吸
粉，从发展布局到战略融资，少说也有上千
个日子的辛苦。这大概真应了那句网络流行
语：不作不死。当然，谁生病、谁吃药，这
个道理是最简单的。换句话说，“当雪崩时，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有必要复盘一下事情的简单经过：“空
姐遇害”事发后，人人都在痛骂凶手、个个
都在反思安全。然而，5月 11 日晚间，微信
公众号“二更食堂”却发布头条推文《托你
们的福，那个杀害空姐的司机，正躺在家里
数钱》——用词之猥琐、格调之低俗、行文
之恶毒，瞬间从“毒鸡汤”等传统争议爆文
中“脱颖而出”，引发大量网民的强烈反感
和谴责。
　　从来没有哪篇热文，能激起网上网下如
云的愤怒与投诉。5月 12 日，浙江省网信办
会同杭州市网信办就微信公众号“二更食堂”
发布低俗文章一事约谈该公众号主要负责人。
约谈中，相关部门要求该号全面清理违规有
害信息，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并限时提交
整改报告。5月 13 日，二更创始人丁丰在朋
友圈回应，以零容忍的姿态永久关停“二更
食堂”并深夜再次致歉。同时，“二更食堂”
创始人李明被免去在二更网络公司的一切职
务。
　　断尾求生也好、洗心革面也罢，有两点
是值得肯定的：一是地方网信部门对网络舆
情和民意的积极反应。当晚到次日，不到一
天时间，这大概足以显现网络治理的速度和
效率。二是当事企业在危机公关上的成熟与
诚意，三番五次致歉与反省，直至果断关停
了事，起码眼下看来，确能安抚人心。对某
些失控失范的领域来说，这大概是最为鲜活
生动的“前车之鉴”。
　　不过，如果从青少年权益保护的视角来
看，“二更食堂”事件仍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
鲜血淋漓的渲染、无中生有的编纂、低俗恶
意的营销，这种无底线无下限的“流量生意”，
在某些自媒体、客户端、PC端还少见吗？远
的不说，上个月，央视再次点名快手，称快
手和今日头条旗下火山小视频两个平台未能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出于博取眼球获取流量
的目的，疏于管理，有未成年人主播发布低
俗不良信息，突破社会道德底线，违背社会
主流价值观污染网络空间，严重影响青少年
成长。辩来辩去，所谓“算法中立”的画皮
总算被揭下来了。短视频的“算法”不是中
立的，微信号的“流量”就是天赐的吗？
　　网红般的未婚妈妈、各种危险的自虐游
戏、毫无节操的恶作剧……主页上的爆款和
公号里的热文，构筑起一个光怪陆离的诡谲
世界：这里没有秩序与底线，这里没有价值
与文明，只有释放人性之恶的快意，只有数
据生意的“人血馒头”。值得注意的是，有
数据显示，网络用户超过一半是 30 岁以下的
年轻人。前不久，一篇名为《抖音，请放过
孩子》的网文刷爆朋友圈，引起不少家长和
老师关注。文字也好、短视频也罢，博眼球
破底线的平台，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网络化生
存中避之不及的“重霾”。
　　沉疴须猛药。为博眼球破底线的平台必
须“封杀”，且这种“封杀”不能止步于当
事企业的自知自觉。一方面，严格网络信息、
尤其是涉及青少年相关用户的信息管理，常
态监测、快速举报、优先处理等机制须建立
健全；另一方面，罚单不能绵柔、手段不能
暧昧，须以顶格的“关停”等雷霆姿态，捍
卫核心价值的主体地位。
　　一句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热文与爆
款亦没有法外之地。

文 /程振伟

博眼球破底线的平台
必须“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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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不知道号称“史上最
安全”的中国乳业，看到
基层班主任“以身试喝”
这样的拍案惊奇，会不会
有点“高级黑”的错觉？
　　最近，网络流传的一
份由安徽萧县教体局营养
办下发的通知显示，地方
教育部门要求落实班主任
试喝制度，由班主任在学
生喝奶前一个小时进行试
喝，在试喝的同时检查所
发给该班的学生奶是否存
在安全隐患、破损或胀包
等问题，待班主任试喝后
没有发现异样，确保安全
后方可发给学生饮用。对
此，萧县教体局营养办主
任刘谊回应称，考虑到班
主任反对意见太大，教体
局决定叫停此制度。（《华
夏早报》）
　　打眼一看，管理部门
通过权力施压迫使班主任
试喝牛奶，这地方教育部
门的权力有点大到没边没
际去了。
　　一个法治社会，大概
是不会同情所谓“好心办
坏事”的逻辑的。坏事就
是坏事，程序正义千疮百
孔，目的正义也不会好看。
吃相难看的班主任“试喝”，
大概就是个典型案例。程

序上看——这个事关班主
任权益的土办法，出台前
征询过大家的意见吗？如
此没有法治素养的要求能
义正辞严地发布出来，拟
定和执行者是否曾周全考
虑？
　　目的正义上看——每
个人的身体情况千差万别，
有问题的牛奶遇到抵抗力
强的班主任，也可能表现
得非常“安全”，但这就
代表给孩子喝也同样“安
全无忧”了吗？再说，《2017
中国奶业质量报告》显示，
2016 年我国生鲜乳抽检合
格率达到 99.8％，三聚氰
胺等重点监控违禁添加物
抽检合格率连续 8 年保持
100％。于此背景之下，但
凡选择有资质的乳业、但
凡建立完善的审核机制、
但凡责任追究机制健全，
又怎么会担心孩子喝到嘴
里的牛奶有恙？
　　说句不好听的，所谓
“班主任试喝制度”，不
过就是把监管的职能责
任转嫁到班主任的身上
来——这既不能有效保护
孩子的喝奶安全，又生生
伤了一线班主任的身心健
康。
　　当然，舆论和公众在

愤然于这个任性而荒谬的
地方规定的同时，亦感受
到了基层公共治理在法治
层面的乱象。《民法总则》
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刑
法》亦明文规定，强令他
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
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
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那么，明
知奶品存在不确定的风险
因素而强令班主任“试喝”，
制度设计者的法治理念和
人文情怀去哪儿了呢？
　　班主任成了小白鼠，
有人说要一分为二，譬如
在萧县大屯镇一所初中，
“一位工作人员在发放
学生奶时，发现有 3 包学
生奶出现胀包”，然后迅
速采取措施。不过，到分
发前发现“胀包”这种低
端问题，这究竟是说明前
道程序疏漏恍惚呢、还是
说明班主任环境最为要紧
呢？
　　班主任当然要尽量配
合检查，但这种责任，大
概是极其次要的责任，甚
至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
因为配发给学生的牛奶，

难道不应该在出厂和运输、
审核和分发中格外当心格
外注意吗？
　　如果非要试喝以身说
法的话，最该站出来秀一
秀的，应该是两个“人”：
一是奶企。这才能证明自
家的产品是安全无虞的。
二是监管部门。这方可告
诉学生及家长中标流程和
常态监管是审慎到位的。
至于权责利不对等的班主
任，奶不是他们家产的、
也不是他们家检测监督的，
让他们“一饮而尽”，又
能说明什么呢？
　　真要保护孩子，没有
什么比制度更为靠谱。试
喝这样的“保障”，实在
没什么说服力——除了抓
人眼球，并无现实意义。
再说一句，班主任也是人，
无限扩大班主任的责任和
义务，于情于理于法都说
不过去。别的不说，只谈
一点：《中小学班主任工
作规定》要求，“班主任
工作量按当地教师标准课
时工作量的一半计入教师
基本工作量”。有几家基
层学校是参照执行的呢？
　　班主任试喝这样的制
度创意，废止之后，尤待
问责！

班主任“以身试喝”，尤待问责！
文/邓海建


